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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保护的相关法规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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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知识竞争中，隐性知识能带来竞争的巨大优势。随着对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要求不断提高，

对隐性知识的保护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文章探讨隐性知识的界定和非正常转移的形式，以及目前相关立法的状况，并

就如何避免隐性知识的非正常转移和保护个人的竞争优势和利益提出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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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Implicit Knowled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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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mpeti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tacit knowledge becomes a tremendous competitive advan-
tage ca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implicit knowledge into explicit knowledg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otection of tacit knowledge also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its non-normal form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lated legislation, elaborates how to avoid the 
non-normal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benefits of propose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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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隐 性 知 识 是 迈 克 尔· 波 兰 尼（Michael Po-

lanyi）于 1958 年从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他在考

查人类知识对信仰的依赖程度时，偶然发现了这

种信仰的因素是知识的隐性部分所固有的。波兰

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

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

的，只是知识的一种类型。而未被表述的知识，

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则是另

一种知识”[1]。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后者称

为隐性知识。波兰尼将显性知识理解为能够被

人类以一定符号编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

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语、旗语等

多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 [2]，而隐性

知识则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表述的知识。实

际上，不同的国际组织、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

国家内的不同地区，都对隐性知识的内涵有着不

同的理解。笔者认为，所谓隐性知识是未被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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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为公众所知悉且具有实用性的知识，能给

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隐性知识具有秘密性、

价值性、新颖性三要素 [3]。

（1）秘密性。指隐性知识所处的状态应当是

秘密的，没有被公开。这也是隐性知识区别于显

性知识的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

（2）价值性。指隐性知识通过现在或将来的

使用，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潜

在的经济利益，使得隐性知识的权利人因掌握

隐性知识而保持竞争优势。隐性知识的价值性最

本质的体现是隐性知识的使用将产生竞争优势。

（3）新颖性。指该信息不为应用领域的人所

普遍知悉。新颖性是划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界

限的要件。隐性知识的新颖性只是一个不为公众

所普遍知悉的否定要件，只要不是应用领域内众

所周知的普通信息，且与普通信息存在着最低限

度的区别或者新意，就符合隐性知识的新颖性要

件。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对“隐性知识”予以

界定，即指“基于个体学习而产生的文学、艺术

或者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

商业标记、名称或符号、未被披露的信息，以及

其他一些在工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智

力创造活动而产生的基于个体知识之上的创新成

果”。在隐性知识的概念中，“基于不为公众所知

悉”是核心要素，具体是指“知识体系、智力创

造和创新活动、文化表现形式通常都是代代相传

的，为特定人或人群所固有，并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进行着相应的演进”[4] 。

我们不难发现，对隐性知识的界定，除了突

出秘密性这一本质特征之外，几乎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公约》中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完全一致。

一方面因为隐性知识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人们无法对之形成整体的认识；

另一方面因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开始就力图在

知识产权的体系内解决知识的保护问题 [5]。笔者

认为，定义隐性知识的困难不应该成为探讨其法

律保护的障碍，不能影响隐性知识保护制度的构

建。

2  隐性知识面临的问题和非正式

转移的主要形式

当前，隐性知识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1）竞争环境阻碍了隐性知识的传递。现代

竞争环境，使隐性知识失去了交流的空间。许多

人认为，隐性知识是个人专有的东西，作为竞争

优势，拒绝传递隐性知识。例如有许多传统习惯

已经不为人知，有的语言已经失传。因此，应尽

快将濒危的隐性知识进行文档化保存。否则，一

旦隐性知识拥有人去世，必将影响人类社会文化

的多样性。

（2）缺乏对隐性知识的正确评价与尊重。由

于许多隐性知识都是传内不传外，有的甚至无法

通过现代科学来解释，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真

正的理解。例如，一个中医秘方提供了治疗一种

疾病的草药混合物，尽管此处方是基于几代医治

者的临床试验，但不能用现代生物化学的分子相

互作用的术语来描述其对身体的影响，因此被认

为是不科学的而被大众拒绝。由于这些隐性知识

不符合公认的学习方法，常常受到社会的偏见甚

至诋毁。

（3）隐性知识所有者未能从隐性知识的商业

利用中得到合理的利益。随着人们对隐性知识的

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隐性知识的商业利

用越来越广。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往往没有征得

隐性知识所有者的同意，也未支付合理的使用

费。对于隐性资源的利用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有

时，即使这种利用经过了商业谈判，但由于隐性

知识所有者在法律知识、谈判经验等方面的不

足，使其在隐性知识的商业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

位难以获得合理的利益 [6]。

（4）面临生物盗窃问题。所谓“生物盗窃”

是指未经许可，擅自利用隐性知识取得知识的合

成发明的知识产权，而没有给提供这些知识的人

分享利益 [7]。

隐性知识可分为集体隐性知识和个体隐性知

识。隐性知识可以在非正常情况下，转化为显性

知识。隐性知识非正常转移是指在知识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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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需要受到保护，且

符合保护条件时，隐性知识在保密期间可以以各

种方式或手段转化为显性知识 [8]。隐性知识非正

常转移的主要形式包括集体隐性知识非正常转移

和个体隐性知识非正常转移。

集体隐性知识非正常转移有以下几种情况：

（1）科技人员跳槽带走原单位的科技成果、技术

信息，利用这些成果和信息为新单位服务。（2）

本单位工作人员在职期间私下从事“第二职业”，

使用的却是本工作单位的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

（3）掌握单位核心秘密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辞

职后利用所知悉的秘密，另起炉灶与原单位展开

竞争。（4）一些企业人员因离退休而离职后，利

用原单位的隐性知识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作，从而

削弱原单位的竞争优势。（5）掌握单位核心技术

秘密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暗地出卖技术秘密以

获取暴利。

个体隐性知识非正常转移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集体名义利用知识转化为由诱导骗取个人

的隐性知识。（2）以不正当手段窃取他人的隐性

知识为己所用。（3）利用关系套取他人的隐性知

识为己所用。（4）以加薪或提升等行政手段迫使

权利人转移。

3  我国隐性知识的保护

在我国，隐性知识除了可以依据《宪法》所

确定的基本原则受到保护外，还受到知识产权法

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保护。

从 1993 年起，我国对药品进行专利保护。

到 1998 年，在我国，涉及中国传统药物的发明专

利申请已达到 9872 件。此外，国务院于 1993 年

颁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形成了我国独特的

中药品种保护制度。2001 年 8 月，国家知识产权

局建成并通过了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传统知识工

作组检索测试的“中国中药专利数据库及其检索

系统”（CTCMPD）。

到 2001 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已核准

注册原产地证明商标 57 件，如“景德镇陶瓷”、

“涪陵榨菜”、“绍兴黄酒”等。我国已将 60 多种

产品作为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包括镇江香醋、贵

州茅台酒等。一批有悠久历史的知名品牌如“同

仁堂”（药品）、“全聚德”（烤鸭）等成为注册商标

而受到商标法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其

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传统工艺美术

受到国务院 1997 年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

例》保护。

此外，一些省市也颁布了涉及保护传统知识

的地方法规，如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2000 年颁布了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安徽省淮

南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

灯艺术条例》等。世界闻名的“云南白药”配方、

“景泰蓝”工艺、川剧中的“变脸”绝技等可作为

商业秘密而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相比较而言，对隐性知识的保护尚未构建

起系统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对隐性知识主要

采用行政法规进行保护。涉及隐性知识保护的相

关法律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合同

法》、《民法通则》和《刑法》等。这些法律具有综

合性、基础性，但是相关内容不完善，难以有效

地保护隐性知识。我国其他有关知识产权行业的

法律法规基本没有考虑隐性知识的特点，不仅不

能保护隐性知识，而且可能阻碍隐性知识的传承

与发展。

隐性知识保护在遵循法律时存在以下问题：

（1）保护隐性知识遵循的法律过于分散。由

于我国还没有专门保护隐性知识的法律法规，只

能遵循商业秘密的有关法律条文。我国现行立法

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

中。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在立法主旨和侧重点上各

有不同，因此这些保护隐性知识的法律法规很难

保证其内容上的统一性、协调性和体系的完整

性。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规范经营者之间的

竞争关系，对于企业与其内部职工的保密关系未

加调整；《劳动法》只从规范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

合同关系角度，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作了原则性的

规定，但对商业秘密转让中的法律问题未加规

定；等等。

（2）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主

体不一致。构成商业秘密（隐性知识）民事侵权行

为主体范围与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相比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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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民事侵权行为主体范围过窄。侵犯商业秘

密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范围很宽。而从《反不

正当竞争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侵犯商业

秘密（隐性知识）的民事责任主体仅限于经营者和

合同当事人，其范围明显过窄。

（3）保护隐性知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隐性知识，还面临以

下实际困难：①涉及隐性知识专利申请的审查问

题缺少有关隐性知识的文献或数据库，也没有合

适的分类工具，缺少著录项目。②需要解决利用

数个团体或个人的隐性知识需经哪个或哪些机构

许可、该许可对其他团体和个体的效力如何、利

益如何分配等问题。③隐性知识是属于国家还是

个人的问题。如果属于国家，缺乏授权许可使用

隐性知识的相关办法。④隐性知识的使用费分配

问题。⑤隐性知识拥有人的困难。隐性知识拥有

人缺乏有关知识产权信息，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取

得、管理、维护和实施其知识产权，也难以承担

相应的成本。

4  措施与建议

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中国入世和

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时代的需要，应建立完善

的隐性知识立法，确立以专门的隐性知识保护法

为中心，由《知识产权法》、《民法通则》、《反不

正当竞争法》、《刑法》、《劳动法》等法律构成隐

性知识法律保护体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

问题。我国现有保护隐性知识的法律体系存在着

明显缺陷，不利于对隐性知识保护的实际需要，

建议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隐性知识保护法。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确保隐性知识法律保护体

系的协调性。

隐性知识的非正常转移对隐性知识所有人可

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笔者认为应采取有效的措

施加以保护。（1）防卫性保护是做好保护隐性知

识工作最有效、最根本的措施与方法。（2）综合

性保护应把隐性知识与现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结合

起来。（3）半成品保护是在技术合作或经济技术

贸易中，只提供用最关键技术制造的半成品，而

不告知生产半成品的技术诀窍。（4）改进性保护

是不断提高原有隐性知识，不断增加新的隐性知

识，以增加获取的难度。同时，为了持续地维系

隐性知识的价值，拥有者也要不断更新知识，使

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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